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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义利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治理

张中元１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要： 解决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风险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困境和挑

战，成为深化“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中国在坚持义利关系辩证统一的

价值内核基础上，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将功利和道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供了价值引领。 为了把义利观这一理念落实到“一带一路”产能合作

实践中，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本文提出三种互补的治理形式：便利型、监管型和分配型治理。 在

科学认识和把握义利关系的基础上实践正确义利观，在道义上为世界树立标准和典范，为国家

聚拢巨大的软实力，对中国在新时期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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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代化需求旺盛、城
镇化建设步伐加快，这给国际产能合作带来了

难得的机遇。 国际产能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

国门，推动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和

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自生

能力。 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中国企业更

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构
建“一带一路”价值链成为加强沿线各国企业之

间经济技术联系和利益的纽带，产能合作通过

满足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更好地应对技术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支持“一

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使部分沿线国家的

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
但长期内，在全球价值链中占主导地位的

发达国家企业垄断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制

定，给发展中国家企业经营活动带来了较强的

限制。 在西方模式主导下的传统产能合作中，
以竞争效率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长期占据主流

地位，导致经济权力过度掌控在主导企业手中。
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试图以相互竞争的方

式为自己获取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各社

会行为体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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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界定自己与其他社会

行动者的差异，将其作为获得权力的载体和创

造话语霸权的机会。 因此，在产能合作参与方

多极化的情形下，当前传统的国际产能合作治

理远远不能解决产能合作实践中出现的许多

问题。
为了破解产能合作治理实践和发展的困

境，中国对企业行为选择背后的伦理价值观进

行了深度思考，在坚持义利关系辩证统一的价

值内核基础上，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

标出发，提出了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强调

取之有义、以义统利、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等价

值理念，对现代企业管理伦理价值观与现代产

能合作治理的重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正确

义利观超越了传统西方产能合作治理中“非义

即利”的简单对立，强调平等基础上的利益交汇

和共同参与中的利益分享，引导企业在实现自

身利益、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兼顾东道国本

地利益，既保持了对民族国家核心利益的真实

关切，又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互利共赢的重要

性。 正确义利观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供了

价值引领，有助于中国企业打破西方国家主导

的产能合作治理给中国和沿线国家带来的不利

影响。

一、“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进展与

面临的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可持续性发

展理念来指导自己的发展政策，“一带一路”产
能合作聚焦于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高度重

视实现各国获得平等的增长机会，注重沿线国

家实现能力建设导向的可持续性产业合作。

１．１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进展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优先支持能够有效拉

动当地就业、增加当地居民收入的民生产能合

作项目。 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中国企业

立足主业优势，加速融入当地产业链中，为东道

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助力。 企业不只局

限于自身盈利上，还注重当地民众的利益需求，
在沿线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对当地员工开展

技术培训，培养当地管理人员，给当地老百姓带

来提升技能、创造就业等发展机会，让当地人切

实得到实惠与尊重。 企业通过设立公益基金、
捐资当地基金会等方式，积极参与海外公益事

业。 例如，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是由中国港

湾投资建设运营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开发项目，
项目公司与斯里兰卡政府协商，推出“渔民生计

改善计划”，分期总计提供 ５．５ 亿卢比（约 ３３０ 万

美元）费用用于帮助当地渔民改善医疗、教育、
卫生等方面的生活条件。 为了配合计划实施，
斯里兰卡政府也专门成立了“渔民生计改善协

会”并提供专门款项。 这一计划得到了尼甘布

当地渔民的强烈拥护，他们对项目的态度也从

最初的抵触转变为理解和支持。①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在促进中国企业成长

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国家进行自生能力建设，
使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众，使沿

线国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基础设施建设是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所在，推动基础

设施重大项目顺利完工能够更好惠及沿线国家

和人民。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优先领域，对沿线国家的能力建设与经济

起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一带一路”基础

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政府引导企业

算好“政治账”和“经济账”，在合作中尽可能考

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困难，对那些

既有战略意义、又有经济价值的项目建设给予

优先支持。 一些企业主动提供基础设施，参与

社区发展计划，改善所在社区的生活条件，化解

当地矛盾冲突，减少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
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中国企业注重

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遵循共赢理

念。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

８６

①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斯里兰卡讲好‘一带一

路’履责故事”，国务院资产管理委员会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４４７００４８ ／ ｎ１３４６１４４６ ／ ｎ１４３９８０５２ ／ ｎ１６４６
０３１９ ／ ｎ１６４６０４１７ ／ ｃ１６４９５８８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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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注重环境保护，主动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绿色企业。① 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
依靠企业重大工程和优势产业追求环境可持续

发展。② 在稳步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采取相应

措施为当地环境保护贡献力量，获得了当地社

会和媒体的认可。③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在项目

建设中积极回应当地社会诉求，注重保护环境

等社会责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

的各方实现共赢和共同发展。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环
保部发布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

划》，规划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
并对落实一系列生态环保合作支持政策进行了

系统规划，全面提升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生态

环保合作水平。
１．２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

挑战

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全球保护主义的进一步

升温，成为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持续健康

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企业能否成功应对

产能合作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制度压力，关系到

跨国企业经营能否融入当地社会，甚至决定着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产能合作的成败。
国家对企业的非监管（如资源控制、行政要

求或规范、意识形态影响）影响至关重要，如何

应对和管理这些非监管权力关系到参与产能合

作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企业利用各种途径寻求

与国家的合作，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满足东道

国的期望，以用来加强与东道国的关系。 目前，
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主要集中于矿

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极易对当地环境造成

影响的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正处于

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法律尚不健全，造成生

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从而造成

沿线国家愿意降低标准、牺牲环境吸引中国企

业投资的表象。 沿线部分国家的政策、立法也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有时东道国政府为了应对

社会、民众的压力，不愿与或无法兑现政府的政

策承诺，从原先支持项目投资发展，到削弱支持

力度甚至限制项目投资，随意采取的规制措施

使得政策性支持投资项目极易横生变故。 “一

带一路”沿线较多国家处于政治地缘分裂地带，
一些产业（如采矿业）的经营活动可能会强化一

个国家现有的权力不对称，加剧冲突。 中资企

业面临着地区复杂政治经济环境诱发的治理政

治不稳定、政治审查等风险，导致中国企业的潜

在投资风险也随之增加。
在社会层面，一些西方主导的社会组织利

用话语权优势抹黑“一带一路”产能合作。 随着

国家通过公共政策，以明示或默示的授权方式，
将各种治理职能和权力下放给非国家行为体，
加强了非国家行为体权力的重要性。 越来越多

的跨国公司和全球非国家机构在制定全球商品

可持续生产、贸易跨国规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除了大型主导企业、全球贸易商、分销商等

参与者群体，其他诸如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的

非政府组织、行业标准制定者、媒体和社团的影

响也与日俱增，多元行为体对全球产能合作治

理规则和互动方式的塑造能力也大为增强。④

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过程中，中国走出去企

业除了面对来自东道国的制度约束外，还要面

对来自第三方（如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
规则、标准等方面的压力。 这些非政府组织、工
会、媒体对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企业制定企业行

为准则或遵守预先确定的道德准则。 但一些西

方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的专业性以及相对独立的

身份，在塑造和引领产能合作规则、规范方面具

有较大的优势，他们更多的是将产能合作治理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把推进产能合作治理作为

自己获得表达权和话语权的过程，试图垄断产

９６

①

②

③

④

“央企‘一带一路’履责情况分析”，国务院资产管理委员

会网站，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２５８８０２５ ／
ｎ４４２３２７９ ／ ｎ４５１７３８６ ／ ｎ１０７４５１０９ ／ ｃ１０８０３５３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 访 问 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中交集团发布中国企业首份‘一带一路’专题社会责任

报告”，国务院资产管理委员会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２５８８０２５ ／ ｎ２５８８１２４ ／ ｃ９０５６８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访

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土耳其‘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积极履行海外社会责任”，

“一带一路”网，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 ／ ／ ｙｄｙｌ．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２０－
０９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６７６６７８０．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Ｐｏｎｔ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９５－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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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合作治理的界定和内涵解释以谋取私利。 例

如，中国以国企为主的投资主体结构，企业的正

常投资行为就常常被一些国际社会组织恶意误

导为背后有国家力量支持，是反应中国政府意

志和意图的战略行为。 少数西方大国为维护、
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利用其控制的社会组

织肆意挑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给“一带一

路”投资项目贴各种标签，煽动沿线国家部分民

众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当地民众在媒体的

宣传攻势之下，往往会很容易接受媒体宣传中

所携带的诱导性观点，并把媒体的观点不自觉

地转化为自己的观点。
在传统的价值链治理中，国家、社会和全球

机构在制定适用于全球市场规则方面能力有

限，①，②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

中占据主导地位，治理责任转移到了跨国公司

身上。 跨国公司使用多种工具来管理其全球供

应链和价值链，包括但不限于行为准则、合同和

旨在监督其内部社会和环境状况的监督审查

等。 跨国公司受利益驱动，利用其在价值链中

的支配地位，在其供应链内执行产能合作行为

准则，往往强调保护财产收益，以加强发达国家

主导企业的地位，并限制发展中国家供应商转

向高附加值生产的能力，从而剥夺了发展中国

家获取价值的机会，导致中国与沿线国家企业

在产能合作中受到极大的挤压。

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

正确义利观实践

２．１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利益共享，而且

还需要价值共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处理

对外关系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

正确义利观”。③ 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坚持正确

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

义、树道义。”④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习近平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 ３１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

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
不搞短期行为。 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

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

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 我国企业走出

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

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⑤正

确义利观将功利和道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

正确认识和处理义利关系，超越了狭隘功利主

义和抽象道义论的局限。 “以义为先，弘义融

利”突出了“义”的重要性，在国际合作中讲求道

义和公平正义，坚持道义为先；“义利兼顾，义利

共赢”强调了义利统一，将功利和道义有机地结

合起来；“义重于利，公道正义”，强调在义与利

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坚持道义当先，不以利害

义，必要时舍利取义。 总之，正确的义利观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出发，为建构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价值基

础和道德基石，从而有利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商业义利观，克服产能合作中的治理赤字。
２．２　 正确义利观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治理

的指导意义

正确义利观倡导的共同价值超越了单纯的

自利或效用最大化，而是激励企业在关系网络

中建立各种合作方式，在公平规范的范围内运

作，从参与中获得利益。 能力建设导向对沿线

国家来说非常重要，通过培养能力，避免发展中

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对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 Ｌａｕｆｅｒ，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ｗａｓｈ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３， ２００３， ｐｐ．
２５３－２６１．

Ｍａｒｉｎａ Ｐｒｉｅｔｏ－Ｃａｒｒóｎ， Ｐｅｔｅｒ Ｌｕｎｄ－Ｔｈｏｍｓｅｎ， Ａｎｉｔａ Ｃｈａｎ，
Ａｎａ Ｍｕｒｏ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Ｂｈｕｓｈａ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Ｓ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ａｔ Ｗｅ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Ｗｅ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２， Ｎｏ．５， ２００６， ｐｐ．９７７－
９８７．

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 版，第 ２９９ 页。
习近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 版，第 ４４３ 页。
习近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拓展改革发展新空

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
版，第 ５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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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推动作用。①“一带一路”产
能合作聚焦发展问题，提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重视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自生能力的

提升，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

共同繁荣，切合各国迫切需要。 在“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中，正确义利观强调企业追求“利”的
行为必须受“义”的约束，做到先义后利，提高了

产能合作中参与者的合作倾向和能力，有利于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责任结构。
首先，正确义利观有利于塑造合理化的政

府、企业、社会关系，克服了产能合作治理中政

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严格分离。 在全球化时

代严格分离社会的私人和公共领域，可能是不

成立的。② 在当前企业和非企业参与者争相界

定产能合作治理的含义和范围背景下，对于公

共和私人治理是否或如何能够形成一个互补的

体系，关键在于企业、社会、国家是否实现协同

治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正确义利观关

注国家在产能合作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国
家并不局限于正式规则和硬性法律，也不仅仅

是传统的、层级意义上的政府监管。 国家通过

规范企业在法律规范之内追求自己的“私利”，
企业作为社会成员，有责任为改善社会条件作

出积极贡献，有利于在企业与公共利益之间形

成共赢的伙伴关系，实现促进国家、社会“公利”
的目标，在企业—社会—国家关系网络中，实现

企业的“私利”与社会的“公利”的统一，从而有

助于获得政治认可和国家支持。
其次，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正确义利

观还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其他相关

者的合理关切，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把自

身利益和国家、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

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能合作治理

中，企业把产能合作治理看作是促进企业经济

利益的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产能合作中的主导

企业出于维护自身竞争力和主导权的目的，过
度强调履行高水平的产能合作治理标准，借以

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赖低劳动成本

带来的竞争力，限制发展中国家供应商转向高

附加值生产的能力，从而剥夺了发展中国家获

取价值的机会。 传统的产能合作治理工具往往

无法产生预期的结果，也无法在产能合作参与

者中获得合法性。③ 而在正确的义利观中，“义”
和“利”本质上是合一的，正确义利观承认商业

企业的经济价值偏好，尊重企业运行的商业逻

辑和市场逻辑，不以道德伦理要求代替企业的

经济价值偏好，但也不用社会逻辑替代商业逻

辑和市场逻辑；而是承认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

“双赢”的潜能，从根本上激励企业内生出参与

解决社会问题的动力。
再次，正确义利观承认义与利是现代市场

经济社会中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它将企业层

面的目标（重视投资收益）与国家层面的目标

（赢得好名声、好口碑）有机结合起来。 这一理

念将“义”的思想从道德领域引入经济领域，通
过企业与政府、社会部门合作参与解决面临的

合作问题。 正确义利观既强调企业正当利益的

实现，又突出企业的政治责任维度、国家战略导

向；既倡导经济发展中的广泛合作、互利共赢，
又保持对民族国家核心利益的真实关切，在“经
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动

态平衡，并以此来引领国际社会的合作发展。
在正确义利观导向下，既不是见利忘义，也不是

单纯地强调以义制利，而是倡导企业要见利思

义、义利兼顾，更是强调在不损害社会利益和国

家利益的前提下，要弘义融利、义以生利。 在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实践中，中国企业在“走出

去”和“引进来”的过程中不断合理化企业的价

值诉求，按照正确义利观的指引，搭建“共享、共
商、共建”的价值分配结构，能够改善东道国社

会对企业的认知和评价，提高了社会对企业的

形象、声誉、影响力的认知水平，从而利于其国

际化行动，也减少了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

１７

①

②

③

李晓华：“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经济

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２０ 页。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 Ｍ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ａ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３４－１５２．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 Ｅｒｗ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９９， Ｎｏ．４， ２０１１， ｐｐ．５３５－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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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传统产能合作治理中重利轻义的狭

隘功利论，以自我利益为本的利己主义，割裂企

业、国家、社会的思维，无法正确认识当今世界

格局中的义利关系，也无法为建构健康有序的

当代国际产能合作治理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正

确义利观提倡政府、企业与社会尊重与优化各

自运作规律，通过平等互动释放各自积极价值

创造潜能，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

和践行，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追求，对矫正传统国际产能合作治理中由市场

自发治理、政府主导性治理和社会监督调节性

治理的碎片化所带来的问题和缺陷具有重要

意义。

三、正确义利观理念引导下的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治理

　 　 以正确义利观理念指引“一带一路”产能合

作治理，不仅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合法性，
而且还决定了它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中国跨

国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支撑。 把正确义利观这

一理念落实到“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实践中，使
之具有可操作性，既需要全面把握正确义利观

在产能合作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又需要探索符

合正确义利观理念的“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治理

结构与运行机制，让更多的国家认同中国的和

平发展道路，提高中国的“软实力”。① 在“一带

一路”产能合作治理中，企业实践正确义利观的

模式可分为主动实践和被动（或强制）实践；在
考虑政府发挥引导、监管、协调作用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治理中三种互

补的治理形式：便利型、监管型和分配型治理。

３．１　 便利型治理

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企业是主要参

与者，因此基于市场原则（平等交换）的经济合

作仍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原则。 在产能合作

中，带动力强的中国企业经过技术改造升级，在
“一带一路”沿线进行产业布局、转移先进产能，
积极寻找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切合点，通过发

挥比较优势形成自生能力，帮助沿线经济体实

现产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跨国企业

在沿线市场经营管理活动中，企业以自愿的方

式参与合作，寻求利用商业资源来补充服务自

身业务的发展。 据《中央企业海外社会责任蓝

皮书（２０１９）》显示，６５％的中央企业把培训作为

促进当地产业发展的助推剂，８２％的央企投身

当地社区的文化建设，与当地社区进行共建的

意识进一步增强。 企业不仅多维度构建企业海

外品牌形象，获得了提升自身生产力并扩大市

场的机会，而且为东道国企业和当地社会创造

共享价值，树立优秀国家形象和企业形象，提高

了自身的合法性。
在企业能够主动实践正确义利观的情形

下，政府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可采用便利型

治理，在国家层面则可对企业提供一些便利条

件和激励措施，促进企业、国家与社会形成良性

互动，通过便利性治理所带来的包容性、凝聚力

和多样性，进一步提升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良好

社会评价、品牌价值和凝聚力的能力，以实现企

业、社会和国家多赢的局面。 近年来，不断扩展

的产能合作治理使国际社会的关注度已经从单

个生产商延伸到整个供应链、产业链，一些议题

也扩展到广泛的社会领域，让参与沿线产能合

作的中国企业很难跟上节奏。 由于部分中国企

业在进入沿线市场时，对于当地文化、利益群体

以及社区诉求缺乏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产能合作治理的绩效。 便利性治理的目标不是

参与或推动更广泛的产能合作治理议程，也不

是强迫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是通过经济

激励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具体和紧迫的社会

问题。
对于可能缺乏必要的资源、专业知识和社会

合法性或权力的企业，单靠企业可能没有能力解

决“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系统性问题或发展

需要，因此需要政府的帮助或介入。 国家利用补

助政策这一互惠措施适当干预企业履行正确义

２７

① 李向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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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观的行为，能够提升企业履行正确义利观的水

平。 国家利用积极的激励手段，针对“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中的国有企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主导

企业，通过金融手段（开发性金融）、财政手段（税
收优惠、转移支付）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并承担

一部分政府职能（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甚至通

过行政手段（组织项目、会谈交流）影响企业的预

期和行为。 通过构建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引导

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把企业的目标与

国家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外交手段（政府

间的合作协定）规范企业的跨国行为。
激励措施不仅关注企业履行在产能合作中

的义务，而且也重视企业自身利益。 国家可根

据企业披露履行正确义利观的政策、行动方案、
正确义利观实践成果以及企业面临的政治风

险，作为是否给予企业政府补贴以及补贴力度

的重要依据。 对承担战略任务和促进公共利益

项目的企业，政府需要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战

略目标和提升公共福祉。 对产生良好社会效

果，但承担高水平正确义利观标准的企业，政府

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给予

一定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等扶持。 便利性治

理的政策重点还要为激励企业进一步实践正确

义利观创造有利环境，在市场环境下协调促进

正确义利观实践，例如，国家可以利用主导企业

的权力来规范供应商的行为，①建立信息门户、
提供技术援助和组织专业网络，提供针对中小企

业的信息和培训方案，帮助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

管理供应链中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建立独立的论

坛，将政府、企业和社会聚集在一起解决涉及产

能合作治理的问题，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期望等。

３．２　 监管型治理

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实践正确义利

观，对部分还处于起步阶段的“走出去”中国企

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参与产能合作的

中国企业面临经济制度的变化，导致企业实践

正确义利观成本加大；加上部分企业缺乏正确

义利观意识等因素，导致其在实践正确义利观

上仍缺乏积极性和可行性。 特别是一些企业基

于市场逻辑导向，在产能合作中没有践行包容

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节约成本采取的排

污不达标、劳动合同履约不健全等失责行为，给
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伤害。 在“一带一路”产能

合作中，企业会面临当地社会组织或国际组织

施加给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压力，但对于

可能缺乏必要的资源、专业知识和社会合法性

或权力的企业，单靠企业可能没有能力解决“一
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系统性问题或发展需要，
因此需要政府的帮助或介入；另一方面，单独的

企业自律或私人治理可能不足以确保企业履责

的改善，这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促进和塑造企

业行为，采取产能合作的监管型治理模式。
在产能合作的监管型治理模式中，国家可

以在较多的领域对企业进行指导或监管，帮助

企业克服产能合作中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引导

企业践行正确义利观，满足政府、行业和非政府

组织的需求和期望。 首先，建立中国企业在沿

线国家实践正确义利观的监控体系，构筑和完

善保障安全生产、消费者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监督框架体系，把实践正确义利观问题纳入

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之中。 其次，对企业

实践正确义利观的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估，将中

央企业实践正确义利观绩效纳入对外投资管理

体制，形成实践正确义利观的制度环境。 再次，
提高中央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的“基准”和“门
槛”，通过国内母公司对沿线子公司施加影响，
提高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实践正确义利观的意

识，将当前的实践正确义利观活动转化为未来

市场机遇、创新和竞争优势。
国家还可以参与各种规则制定以影响和引

导产能合作治理的观点和实践，国家参与是一

种“行为的行为”，其作用不在于决定产能合作

中的企业应该如何行动，而在于构建企业可能

的行动领域，以塑造企业的经济和社会行为。
相关政府部门为企业制定或提供参与正确义利

３７

① Ｓａｎｄｒａ Ｐｏｌａｓｋｉ， “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３４， Ｎｏ．
５， ２００６， ｐｐ．９１９－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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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实践的指南或指导方针，加强对企业正确义

利观的培训，使企业更便利地了解自己应遵守

的规则、条例和国际惯例。 例如，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中国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中，敦促境

外企业重视在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树立环境保

护意识，履行环境保护责任，这反映了中国监管

部门希望引导企业积极主动实践正确义利观的

价值取向。 此外，还可依托行业协会、媒体和其

他社会组织，加强对企业家正确义利观思想的

培训和学习，相关政府部门可以牵头组建专家

学者组成的团队为企业提供专业咨询，开展沿

线实践正确义利观专项培训和调研活动，诊断

沿线实践正确义利观履责问题并提供建议。
加强宣传，使积极实践正确义利观成为沿线

企业产能合作的内生价值取向。 鼓励沿线产能

合作企业制定实践正确义利观的计划，对秉持正

确义利观理念的企业和企业家加强宣传和奖励，
通过示范效应使更多的企业意识到积极实践正

确义利观的必要性。 通过政府间的合作，提高中

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企业的合作倾向和能力，提高

中国企业的本地化经营水平。 鼓励企业积极与

媒体进行交往，以树立更好的实践正确义利观的

形象。 由政府指导的方式建立统一的实践正确

义利观认证和信息披露平台，真实、动态、及时地

披露企业实践正确义利观的典型事件和失责行

为，加大对企业见利忘义行为的监管力度和处罚

的力度，实现企业实践正确义利观的方式由借助

道德压力约束逐渐转化为基于理性的自觉行为，
在规则制度的约束下获取自身经济利益。

３．３　 分配型治理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以及“一带一路”
建设步伐加快，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批评中国跨

国企业只注重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责任的

声音。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批评与中国部分企

业海外经营经验不足、管理体制相对落后有

关，①也与某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及

其世界影响力的扩大怀有敌意有关。 与西方发

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要依靠品牌、服务和技术

创新在全球运作不同，目前“一带一路”走出去

企业有一部分是从事生产制造、粗加工和资源

开发业务的企业。 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中国企业对不同产业部门的投资存在严重失衡

问题，较多的中国企业投资聚集于当地的矿产

资源挖掘与开采，招致了其他国家及当地民众

的质疑，有时甚至被误解为“新殖民主义”、“自
然资源掠夺者”等。 加上劳工待遇与权利、环境

保护等问题是当前全球社会责任运动最关注的

主题，一些中国企业在高风险、高污染、高事故

频发行业，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

某些竞争对手的恶意宣传与抹黑下，将企业的

社会责任泛政治化并与国家意识相联系，影响

了正确义利观实践的社会效应。
一些沿线国家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

的影响以及国际组织的长期援助和政治影响，
往往（被动）选择某些较高标准的产能合作规范

和指南作为其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而这

些标准并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实际发展条件、背
景和现实需求，加上宗教、传统等要素直接影响

了各国对产能合作治理的理解与认知，沿线国

家对于产能合作治理的方式及最终目标往往与

我国企业存在一定的差异，给中国企业在沿线

国家实践正确义利观增加了额外的困难与障

碍。 部分发达国家及非政府组织制定所谓的高

标准产能合作治理，在市场逻辑主导下演变为

保护自己竞争优势的工具，内嵌了一系列身份

歧视、偏见等（如对国有企业），其目的就是为了

削弱竞争对手的市场竞争力。② 在东道国承担

某些社会职能的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跨国企业

有时会被认为是类似于国家或“准政府”行为

者，③导致东道国赋予企业过度的社会元素，盲
目追求企业的社会价值，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

４７

①

②

③

马骦：“企业社会责任与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管控”，《外交

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８８ 页。
仰海锐、皮建才：“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差异下我国企业

‘走出去’策略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７５ 页。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Ｓｃｈｅｒｅｒ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ｏ Ｐａｌａｚｚｏ， “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ａ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４， ２００７， ｐｐ．９６－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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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往往给社会公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落差，
并加剧了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质疑，导致企

业社会压力不断加大。
正确义利观实践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这其中也包括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尽管社会对企业的期望是多层次的、变动的、不
断扩展的，在产能合作中实践正确义利观的分

配型治理中，实践正确义利观不是强迫企业承

担过度的“企业办社会”职能或企业为“政府买

单”，而是通过适当调整政府、企业、社会分工，
解决企业行为脱嵌于政府、社会监管之外，纠正

企业的原子化倾向，在追求企业利益与社会利

益的共同增加的同时，最终形成企业、政府与社

会螺旋上升式的共同演化。 如果企业不顾自身

经济利益和生存发展，企业“过度”承担社会责

任，这将会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终会被太

多的责任拖累，被市场竞争淘汰①。 中国政府和

企业需要因地制宜，在紧密结合沿线国家社会

需求、经济特点及发展阶段的国别特征基础上，
参考国际惯例、指南与规范，指导企业根据自己

的发展能力分别践行不同义务水平的正确义利

观。 对于一些盈利能力弱，但已合规经营的企

业，在面对部分国家、国际组织制定的过分苛刻

或明显不合理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则不能一

味地迎合，企业需要按照自身的能力，履行力所

能及的责任，保障企业的合法利益。
总之，在产能合作治理中，便利性、监管性

和分配性治理的背景大不相同。 国家政策对培

育企业正确义利观产生重大影响，分配性政策

涉及分配结果，其重点限制和减轻市场、社会不

平影响，便利性和监管性治理主要通过制定和

实施国家政策来实现的。 在国家有能力通过监

管约束企业，并通过便利措施提供政策优惠的

情况下，这类政策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一
带一路”产能合作治理中，通过这些政策促进或

限制企业的活动，达到履行正确义利观的目的。

四、结　 语

“一带一路”建设聚焦发展问题，通过开展

产能合作让沿线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②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制度、文化、宗
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大国战略博弈、地缘

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一些沿线国家

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存在认知赤字、误读误

判，阻碍了一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项目的推

进。 当前“一带一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较多依

靠政府间合作机制来推动，尤其是基于国家间良

好的政治及经贸关系为前提。 正确义利观实践

意味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主体针对

产能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公共问题进行互动协商，
其实践效果有赖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力与协

同。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方面在于

国家与企业的独特融合，③随着中方企业的大规

模走出去，这些企业文化或“软实力”层面上的考

量越来越具有经营管理或“硬实力”层面上的重

要性。 以正确义利观为原则开展“一带一路”产
能合作及其治理，强调义利统一、义利并重和先

义后利、以义制利等特点，既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规范企业在产能合作中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也为

建构新型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价值基础和伦理

指南。
正确义利观作为一项独具中国特色、中国

智慧的新倡议，在国际社会的扩散必然是一个

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在科学认识和把握义利关

系的基础上实践正确义利观，能够在道义上为

世界树立标准和典范，为国家聚拢软实力，对中

国在新时期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让正确义利观成为世界共识，成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和价值追求，这要求

中国企业、政府在参与产能合作及其治理过程中

必须切实做到义利兼顾、实现义利统一；“走出

去”企业要身体力行，减少失责事件的发生，充分

发挥示范作用。 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围绕正

５７

①

②

③

靳小翠、郑宝红：“国有企业董事长的自恋性与企业社会

责任研究”，《管理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２９ 页。
王飞：“‘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产能合作：理论基础与

潜力分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６６ 页。
白云真：“‘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太

平洋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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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义利观凝聚价值共识，既要把正确义利观的精

神要义融于各大工程、 大项目的产能合作执行

过程中，让沿线各国人民能够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也要将其融入贯彻到“民心相通”工作中，增
进沿线各国人民对正确义利观的认同与共识，从
而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

编辑　 杨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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